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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注销完成及股权转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子公司注销 

1、注销描述： 

鉴于公司未来发展布局和规划，为优化资源配置，精简组织机构，提高管理

效率，降低运营成本，决定注销子公司深圳市博思堂数字媒体有限公司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注销子公司无需提交公司

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 日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企业注销通知

书》，准予深圳市博思堂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注销登记，至此，注销手续已全部办

理完毕。 

2、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： 

名称：深圳市博思堂数字媒体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120705266 

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

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郑迎九 

注册资本：500万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09月 03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新媒体技术的研发与技术服务；从事信息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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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；计算机硬件

开发及销售；从事广告业务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，

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）；市场营销策划、公关策划、媒介代理（以上各

项涉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

方可经营）；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（不含限制项目）。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计算机

硬件生产。 

3、注销子公司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： 

为优化资源配置，精简组织机构，提高管理效率，降低运营成本，公司注销

子公司深圳市博思堂数字媒体有限公司，深圳市博思堂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注销完

成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注销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

平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二、子公司股权转让 

1、交易概况： 

公司将持有的北京博思堂春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思堂春

天”）51%的股权（认缴人民币 51 万元）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孙建桥。本

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博思堂春天股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表

期末净资产为 16,861,789.62 元，本次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 元，故本次交易不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

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交易对方的情况 

（1）自然人 

姓名：孙建桥 

住所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兴安东路安居 1号楼 1单元 601号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3、交易标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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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标的名称：北京博思堂春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2MA01C3BA3A 

住所：北京市通州区北皇木厂街 2号院 3 号楼 18层 1810 

法定代表人：孙建桥 

注册资本：100万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05月 11日 

经营范围：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；房地产信息咨询；市场营销策划；房地产

开发；会议服务；市场调查；企业策划；企业管理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

告；承办展览展示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技术推广；经济贸易咨询；企业管

理咨询；出租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（不得作为有形市场经营用房）；物业管理。

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

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    公司持有博思堂春天 51%的股权，认缴资本人民币 51 万元，天津易橙春天

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博思堂春天 49%的股权，认缴资本人民币 49 万元。 

4、定价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次出售标的资产总额为 552,680.79 元，净资产

额为 146,730.68 元，上述财务信息未经审计。本次交易以博思堂春天 2021 年 12

月 31日账面净资产为基准，经双方协商，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元。

本次股权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。 

5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其持有的博思堂春天 51%股权转让给孙建桥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元。

股权转让后，公司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、不再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；

孙建桥依照协议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。 

6、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有助于整合公司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北京博思堂春天房

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本次交易不存在

风险，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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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： 

1、《深圳市博思堂数字媒体有限公司企业注销通知书》； 

2、《公司、孙建桥、天津易橙春天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三方协议》。 

 

 

 

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4月 13日 


